
《鄂托克前旗促进和加强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服务工作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5 号）、《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

施意见》（内政办发〔2019〕31号）和《鄂尔多斯市促进和加

强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方案》（鄂府办发〔2020〕

73 号）等文件精神，探索建立 3 岁以下婴幼儿（下称婴幼儿）

照护服务体系，促进我旗托育服务健康有序发展，我旗制定了《鄂

托克前旗促进和加强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一、工作目标

《方案》规定，2020 年，要初步建立促进托育服务发展的

政策制度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落实管理主体和责任单位，健全

管理组织构架和管理方式，形成长效监督管理机制，逐步规范我

旗托育服务市场。开展婴幼儿照护示范点建设，我旗至少建设 1

个照护示范机构。城乡社区婴幼儿照护机构建设率、幼儿园托班

设置率达到 20%以上。

到 2025年，婴幼儿照护服务一体化基本建立，多元化、多

样化的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婴幼儿照护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城乡

社区婴幼儿照护机构建设率、幼儿园托班设置率达到 60%以上。



二、主要任务

《方案》明确指出，我旗促进和加强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工作的重点有 4大项 13条任务，具体如下：

（一）建立健全婴幼儿照护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

1.加强婴幼儿照护机构的规划和建设。

2.加强城乡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建设。

3.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支持和指导。

（二）规范发展多元化、多样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1.开展多种形式的托幼一体化建设。

2.加强托育机构的卫生保健工作。

（三）建立健全托育机构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

1.实行婴幼儿照护机构备案登记制度。

2.实行托育服务职业资格准入制度。

3.建立健全托育机构监管制度。

4.建立健全托育机构安全管理制度。

5.建立健全托育机构质量监管制度。

（四）建立健全婴幼儿机构政策保障措施

1.加强政策支持力度。托育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用热执

行居民生活类价格。

2.加强用地和房屋保障措施。将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和设施

建设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并优先保障。允许教

育、医疗卫生、福利等用地类别用于发展托育服务。



3.加强婴幼儿服务体系队伍建设和信息支撑。

三、实施步骤

《方案》提出，我旗促进和加强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

作分 3个阶段推进。一是启动阶段，从 2020年 9月到 12月，主

要工作是制定出台加快全旗推进婴幼儿照护的具体实施方案和

年度计划，按照婴幼儿照护的模式要求，启动 1个婴幼儿照护试

点单位，探索婴幼儿照护经验做法和有效的工作运行机制。二是

实施阶段，从 2020年 12月到 2021年 12月，主要工作是按照《方

案》规定，全面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并立足我旗实际，积

极打造具有特色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三是评估阶段，从 2021

年 12月到 2022年 12月，主要工作是对婴幼儿照护试点单位进

行效果评估，确保各种模式协调运行、互相配合，各项工作任务

如期实现，婴幼儿照护服务保障能力有效提升。


